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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泉港区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1月 28 日在泉港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泉港区财政局局长 李海军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将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请政协

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全区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持续推进

财政改革，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

“观念立区、主业强区、生态优区、富民兴区、和谐安区”建设

奠定坚实的财力基础。

——预算收入执行情况。2020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58 亿元（实际数以决算为准，下同），完成调整预算的

101.03%，同比增收 0.26 亿元，增长 1.03%。其中：税务局组织

入库 21.82 亿元，同比增收 0.5 亿元，增长 2.35%，财政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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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 3.75 亿元，同比减收 0.24 亿元，下降 6.01%。一般公共预

算总收入 89.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37%，同比减收 7.53

亿元，下降 7.77%（详见附表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6.64

亿元，其中：专项债务收入 22.31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34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07 亿元。

——预算支出执行情况。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35.91

亿元，其中：农林水、科教文、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

节能环保、城乡社区等民生事务支出 27.8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总支出 77.62%（详见附表二）。区本级当年财力支出 18.23 亿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8%（详见附表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 26.5 亿元，其中：专项债务支出 22.31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203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69 亿元。

——预算收支平衡情况。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58

亿元，减去财政体制上缴中央、省、市支出 9.96 亿元，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15.62 亿元，加上市财政体制 12.5%返还 1.88

亿元和调入资金 1.24 亿元，区本级实际财力 18.74 亿元，实现

财政收支平衡，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围绕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及区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意见，

这一年，区财政着重做了以下工作：

（一）全面加强收支管理，确保财政稳健运行

——加大协税护税力度。依托协税护税共享机制，密切跟踪

服务重点税源企业，联合石化、国电泉州发电、林德气体、福海

粮油、兴通海运、福建炼化和湄洲湾氯碱公司等 7 家重点企业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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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库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76 亿元、

15.2 亿元，分别占比 83.62%、59.42%，其中：福建联合石化累

计入库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8.42 亿元、

12.13 亿元，分别占比 76.53%、47.42%。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实

行财政收入清单化管理，分解细化、跟踪落实协税护税工作清单

15 项。制定出台扶持石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调整完善

培植税源拓展收入和企事业单位人才个人所得税奖励等优惠政

策，吸引区域外企业回归纳税，增加税费收入 0.5 亿元。争取出

口增值税免抵调指标入库 5.86 亿元。重新评估调整全区存量房

交易基准计税价格，规范全区存量房交易市场税收管理，努力实

现收入目标。

——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精准分析研究上级补助政策、重点

投向和直达机制，协调部门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补助，今年

争取各项补助资金 15.03 亿元，其中：争取省、市对安控区建设

补助资金 6.45 亿元、中央及省级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0.51

亿元、清源实验室补助资金 1.4 亿元、老旧小区改造资金 0.29

亿元、疫情防控补助资金0.29亿元、县级财力保障奖补资金0.15

亿元、中央抗疫特殊转移支付和特别国债资金 2.3 亿元，有效缓

解财政减收的压力。

——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坚持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严格预算

支出管理，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三公”经费，全年

节省资金 0.78 亿元。及时批复年初预算，加快转移支付预算下

达进度，督促尽快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尽早发挥资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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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政策作用。把好预算支出关口，从严控制预算追加事项。进

一步加大盘活存量资金的力度，清理收回 2019 年结转结余资金，

全年收回结转结余资金 3.96 亿元，统筹用于民生及其他急需支

持的领域。

——兜住重点支出底线。制定财政库款保障应急预案，建立

实施工资保障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机制，统筹财政收支差额、“三

保”支出预算执行、政府债务风险、库款管理等监测机制，合理

安排支出优先次序，优先保障“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支出。全年“三保”支出 17.4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95.94%，超过 2019 年省定标准，确保财政安全平稳运行。

办理直达资金 2.6 亿元，即到即办分配下达，有力支持“六稳”

“六保”工作。

（二）全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保障疫情防控经费。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

启动财政应急保障机制，提前拨付医药物资、防护设备等资金。

简化资金拨付流程，资金直拨企业，让资金第一时间到达。开通

政府采购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加快疫情防控物资采购。落实人员

待遇，规范、发放防疫人员临时性补贴。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经费，

全年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 5563 万元，其中：本级紧急动

用预备费和调整存量资金 2573 万元。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不折不扣

执行阶段性减税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和出口退税政策落实，

2020 年新增减税降费 4.87 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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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办理出口退税 5.52 亿元。逐项对照上级各项帮扶政策措

施，结合我区实际，梳理形成多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扶持企业发

展政策措施的申报指南，方便企业申请补助。实施助企纾困政策，

阶段性降低税费、减免租金并减免企业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

项保险单位缴费，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兑现各类企业扶持资金

1.07 亿元、外资扶持奖励资金 2448 万元，投入科技经费 2.19

亿元，外贸逆势上扬，企业转型升级加快。积极组织政银企对接，

为建筑业协会授信 120 亿元，为企业提供疫情防控信贷资金 5 亿

元；发挥应急保障周转金作用，帮助办理企业应急转贷 6 笔、1.09

亿元，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

——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产业发展，

筹集“项目攻坚 2020”保障资金 21 亿元，助力 218 个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295 亿元。投入 30 亿元支持石化安控区建设，加速解

决“厂村混杂”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农林水事务

经费 3.43 亿元，支持实施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全面落实产业、

就业、教育、医疗等扶贫政策，顺利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整治任务。实施 19 个水利项目，完成投资 3.6 亿元，坝头溪流

域综合整治被确定为全市观摩点。投入城乡社区经费 2.24 亿元，

支持开展住宅小区、集贸市场、主次干道专项整治，完成厕所革

命、垃圾分类、危房改造、农房整治等年度任务。

——夯实基本民生基础。全区民生支出 27.87 亿元，统筹保

障基本民生，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强化民生政策兜

底，财政投入 9184 万元保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城乡居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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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 372 元，城乡低保标准最高每人

每月 720 元，残疾人两项补贴持续提高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平均增幅 5%。兑

现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断保接续等解困资金。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巩固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投入 3.2 亿

元，推进 18 个教育基建项目，促进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发展。推进健康泉港建设，投入卫生健康经费 2.84 亿元，

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泉港区医院病房大楼 2#楼、

门诊医技综合楼建设。推动文体事业发展，投入 2600 万元支持

加快构建现代文化服务体系，7 个镇（街道）文化站提升全部达

标验收。全面整治安全隐患，投入公共安全经费 1.38 亿元，支

持深化平安泉港创建，实施“雪亮工程”四期、反走私防控体系

建设，继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保险，支持社会治理网络化服务管

理。

（三）全速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水平

——推动财政体制改革。贯彻落实预算法实施条例。密切对

接、积极做好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工作。做好一般公共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的统筹衔接工作。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

零基预算，从严从实做好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管理，树立过

紧日子的思想，严把支出审核关，将有限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完善预决算公开标准体系，62 个一

级预算单位全部完成预决算公开。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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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政府采购管理。

——强化政府债务管理。主要从“借、用、管、还”四个方

面，推动政府债务有序化解，进一步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借”

的方面，新增政府债务依法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批，严格履行债

券发行程序，争取政府债券 27.76 亿元（争取额度全市第二），

其中：专项债券 21.46 亿元、一般债券 0.22 亿元、再融资债券

6.08 亿元。通过竞争性评审，进入全国建制县区债务化解试点，

争取到巨额的再融资债券。“用”的方面，将债券资金及时拨付

项目建设单位，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债

券稳增长、稳投资的作用。“管”的方面，细化完善政府债务化

解工作方案，明确化债目标和保障措施，健全债务相关机制，做

好还本付息平衡，规范债务日常管理。“还”的方面，按时归还

债务本息 14.98 亿元，树立诚信政府形象，将政府性债务余额严

格控制在省政府核定债务限额内。

——提高财政监管水平。加强财政性暂付款项管理，加大往

来款清理力度，共清理往来款 12.66 亿元。继续规范国库集中支

付、政府购买服务、工程项目评审管理，全年完成国库集中支付

38.38 亿元；政府购买服务 22 笔、0.71 亿元；政府采购 64 宗、

1.6 亿元；投资评审项目 148 个、12.76 亿元，节约资金成本 0.78

亿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审，开展

绩效运行“双监控”，提前预防和及时纠正偏差。实施绩效管理

项目 164 个，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覆盖率 100%，连续三年获评市

级优秀等次。继续扩大重点绩效评价范围，重点对 5 个项目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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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绩效评价及 1 个部门整体支出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加

强财政监督，开展“1+X”、账表一致性、财政扶贫政策落实、危

房改造补助、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落实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

管理工作制度，首次全面报告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做好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基础工作，全面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有序推进文旅交通板块整合重组工作，食品

公司股权划入高新产业公司，壮大高新国企资产。政策性融资担

保公司为 506 户中小企业、个体户提供融资担保授信 4.34 亿元，

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融资担保业务放大 2 倍的任务。积极采取项

目贷、融资租赁、发行公司债、PPN、债权融资计划等方式，获

得金融机构授信 29.6 亿元，其中：发行公司债券 22.3 亿元，保

障国企建设项目资金需求。规范国企资产出租出售、对外投资等

国资管理工作，公开出让、出租聚福小区二期、锦川小区等资产，

实现售房款收入 2463 万元、租金收入 4543 万元，确保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2020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主要得益于区委的坚

强领导，得益于区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的监督指导，是全区

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存在许多亟需解

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财税新增长点少，加之疫情性、经济性、

政策性减收“三叠加”因素的影响，财政收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难和压力，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

政策，落实“六稳”“六保”支出需求大，石化安控区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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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大，财政常处在极度“紧平衡”状态；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

负担重，偿债压力大，债务风险高，等等。对此，我们需高度重

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财政的全面领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财政改革，实施更加积

极有为、注重实效的财政政策，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

加快产城融合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进“创新立区、主业强区、

港口兴区、生态美区、和谐安区”的战略目标，为实现经济行稳

致远、社会安定和谐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按照上述思路，2021 年预算安排如下：

1.公共财政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94.76亿元，比 2020

年增加 5.36 亿元，增长 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11 亿元，比

2020年增加 1.54亿元，增长6%（详见附表五）。按照现行财政体

制测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去上缴上级支出，加上市级财政

12.5%返还和省财政联合公司企业所得税返还0.5亿元，当年区级

可支配财力18.77 亿元（详见附表六）。加上上级提前下达的转移

支付资金2.51 亿元，当年度可安排财力21.29 亿元。遵循收支平

衡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安排21.29 亿元（详见附表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10.3 亿元，相应

安排支出预算 10.3 亿元（详见附表八）。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485 万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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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支出预算 208 万元（详见附表九）。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 4.79 亿元，

安排支出预算 4.63 亿元（详见附表十）。

围绕上述安排，2021 年将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预算执行平稳有序

——双管齐下培育财源。充分考虑 2021 年的经济形势和疫

情动态，牢固树立依法组织财政收入的理念，采取有效措施，积

极平衡收入数量和质量关系，扎实抓好组织收入。一方面着力稳

定主体税源。注重做好重点企业跟踪服务工作，强化税源动态分

析，科学制定收入目标。保持与税务、海关、联合石化等单位的

沟通衔接，完善协税护税共享机制，加强房地产等项目建安税收

跟踪管控，规范税费收入征管，坚决做到应免尽免、应收尽收。

另一方面稳步提升收入质量。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支持新兴产

业发展，加快涵养新兴财源，提升财政增收的可持续性。持续完

善、拓展运用税收优惠和奖励政策，精准调优扶持政策，加大力

度争取更多区域外税收回归缴纳，不断增强收入质量，确保“钱

袋子”装的都是“真金白银”。

——想方设法争取资金。围绕石化安控区建设，继续争取上

级资金和政策支持，重点跟踪落实联合石化公司企业所得税地方

级部分返还政策，市政府专项补助和省直部门切块资金专项补

助。主动对接专项债券支持领域，策划生成有效投资工程包，继

续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通过努力，我区已列入全国建制县区

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要用好再融资债券资金，从机制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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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石化安控区项目资金偿还压力。

——不折不扣过“紧日子”。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

当好“铁公鸡”，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

等一般性支出，进一步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

打好“铁算盘”，硬化预算执行约束，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

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新增的临时、应急支出先从预算单位

现有专项资金或结余结转资金调剂解决。密切跟踪预算执行进

展，压减无效的、效果差和进度慢的支出，切实做到有保有压，

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

——千方百计保“好日子”。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加强对财

政运行跟踪分析，严格审查全区 2021 年“三保”支出需求和可

用财力，落实财政收支、库款管理等机制，做好预算安排和库款

调度，确保财政安全平稳运行。大力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坚持

“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加大对“三保”的投入

力度，2021 年预算“三保”支出 18.41 亿元，确保“三保”预

算足额安排。完善直达资金管理机制，确保直达资金及时下达基

层，优先保障重大政策、民生项目支出，强化“三保”能力。

（二）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稳住社会民生基本盘

——服务市场经济发展。继续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使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

红利。一方面强化金融支持，组织银企对接项目授信，帮助办理

企业应急转贷等，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巩固和拓展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成效，密切跟踪疫情态势和经济运行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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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惠企政策，安排科技和企业发展专项经费 3450 万元，

不折不扣抓好新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更好促进经济平稳运

行。统筹财力支持实施石化、纺织鞋服、新材料产业升级行动，

引导培育新兴产业，加快补齐供应链金融、法务、会计、结算平

台等，形成新的税收增长点。

——倾斜民生领域保障。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财政投入机

制，安排民生事务支出 13.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3.52%，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安排教育经费

59196 万元，支持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加大教育投入，支持加快

福师大泉港实验小学建设，继续推进泉港五中、三朱学校和第二

实小教育集团和星校区扩建等 17 个项目建设；安排社会保障和

就业经费 24378 万元，完善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

提高城乡居民保基础养老金和征地人员养老保障金标准，实施中

心养老院改扩建；安排卫生健康经费 19353 万元，支持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泉港区医院病房大楼 2#楼、门诊医技综合

楼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等项目建设，提升重大疾病防控和公共卫

生服务能力；安排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经费 1303 万元，支持公

共文化建设，深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举办第九

届全民健身运动，补齐文化体育等民生领域短板；安排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 1459 万元，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持续开展消防、道安、房屋安全、企业生产等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创建更高水平平安泉港。

——支持城区能级跃升。计划筹集城建资金 18 亿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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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重点项目资金需求，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构建

快速路网，重点加快福厦客专泉港段、站前广场、福厦客专下穿

通道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推进南山北路拓宽建设。扩展城区

空间，支持界山新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馆二期和湄丰水厂扩建

等城建项目。统筹布局夜间经济、新零售等业态，培育一批地标

性商圈、高品位街区。优化居住环境，支持城区老旧校区改造，

完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开展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等专项治

理，推进垃圾分类。续推园区建设，抓好石化园区道路、绿化、

综合管网等 7 个在建项目和公共污水管等 5 个项目前期工作。筹

集 45 亿元加快兑现石化安控区建设资金，建成绿色安全屏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完善

财政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机制，集中财力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安排农林水事务支出 0.71 亿元，重点支持深

化农村体制改革，扶持村集体创收项目；支持壮大特色现代农业，

新建高标准农田，推进涂岭休闲农业基地、界山现代农业果蔬产

业园高质量发展；支持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培育工程。坚持一村一特色，培育旅游特色村。完善常态化生态

环保投入保障机制，支持深化“三清一改”“一革命四行动”，实

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三）稳步推进改革管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贯彻落实法治理念。认真贯彻实施新预算法及预算法实

施条例，自觉接受人大依法开展预算审查监督。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编细编实部门年度预算，试行零基预算。强化“四本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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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衔接。积极推进财政一体化系统建设。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

相关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主动跟踪落实，加快推进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能力。严格

按程序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报

告。全面抓好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防止问题重复发生。

——纵深推进国资改革。积极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持续

整合全区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资源，建立交通文旅规划、建设、

运营机制，形成“交通+文旅”融合联动发展格局。持续完善国

资国企监管制度。鼓励支持区属国有企业实体化、市场化运营，

加大对国有企业“三资”（资产、资源、资金）的注入，提升国

企项目承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运用公司债券、中期票据、

债权融资计划、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打好国有企业融资“组合

拳”，支持项目建设，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把防范金融风险、化解政府债务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全口径

政府债务的统计、分析和监测，做细做实债务偿还计划，按照既

定化债方案，通过安排年度预算资金、盘活闲置资产资源、有序

土地出让收入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分类分步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确保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加强企业信贷风险监测，“一

企一策”制定帮扶处置计划，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用

好企业应急周转金，加快重点企业破圈解链、不良出清，持续压

降不良率。

——持续行使监督职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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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管理流程，健全制度体系和指标标准体系，高质量实施“双监

控”和重点绩效评价，推进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一体化，落实绩

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着力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

使用效益，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严格规范执法监督检查程序，持续加强对乡村振兴、预决算

公开和财政专项资金等领域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监督，加大违反财

经纪律行为惩处力度。

各位代表，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让我们坚定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

大、区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努力完成全

年预算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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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表
附表一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调 整

预算数

2020 年完成数
比上年

增量

比上年

增长金额 占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3,158 255,767 101.03% 2,609 1.03%

其中:税收收入 207,226 205,892 99.36% 4,698 2.34%

（一）工商税收收入 202,626 200,920 99.16% 3,604 1.83%

增值税 50% 108,200 109,986 101.65% 11,994 12.24%

营业税改增值税 50% 11,782 10,507 89.18% -8,343 -44.26%

企业所得税 40% 21,351 21,557 100.96% 2,015 10.31%

个人所得税 40% 3,685 3,920 106.38% -238 -5.72%

资源税 100 78 78.00% -37 -32.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699 28,903 100.71% 1,105 3.98%

房产税 4,800 4,605 95.94% 80 1.77%

印花税 3,732 3,488 93.46% 343 10.91%

城镇土地使用税 8,920 7,441 83.42% -439 -5.57%

土地增值税 9,561 8,720 91.20% -2,944 -25.24%

车船使用税 1,375 1,357 98.69% 84 6.60%

环境保护税 450 387 86.00% 21 0.00%

其他税收收入 -29 -29 100.00% -37 0.00%

（二）耕占税、契税收入合计 4,600 4,972 108.09% 1,094 28.21%

耕地占用税 1,100 999 90.82% 308 44.57%

契税 3,500 3,973 113.51% 786 24.66%

（三）非税收入合计 45,932 49,875 108.58% -2,089 -4.02%

行政性收费收入 3,300 2,799 84.82% 1,475 111.40%

罚没收入 4,500 4,747 105.49% -7,481 -61.18%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4,269 14,553 101.99% -4,739 -24.56%

捐赠收入 2,500 2,482 99.28% 116 4.90%

专项收入 15,000 18,810 125.40% 4,374 30.30%

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 11,000 12,343 112.21% 309 2.57%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00 2,595 103.80% 928 55.67%

其他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863 3,889 100.67% 3,238 497.39%

二、上划中央“五税”收入 637,541 638,192 100.10% -77,878 -10.88%

增值税 50% 119,982 120,493 100.43% 3,651 3.12%

消费税 100% 477,805 476,777 99.78% -83,465 -14.90%

企业所得税 60% 32,026 32,336 100.97% 3,022 10.31%

个人所得税 60% 5,528 5,880 106.37% -357 -5.72%

车辆购税 2,200 2,706 123.00% -730 -21.25%

三、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890,699 893,959 100.37% -75,269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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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执行情况表

附表二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总预算数

2020 年支出数
比 2019 年

金额 占预算% 增减额 增减%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合计 387,791 359,118 92.61% 29,292 8.8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555 28,072 98.31% -896 -3.09%

二、国防支出 1,269 1,260 99.29% 765 154.55%

三、公共安全支出 13,847 13,769 99.44% -1,739 -11.21%

四、教育支出 87,903 86,352 98.24% 4,039 4.91%

五、科学技术支出 22,103 21,854 98.87% 15,158 226.37%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759 2,600 94.24% -368 -12.40%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242 37,496 95.55% 2,698 7.75%

八、卫生健康支出 29,011 28,417 97.95% 147 0.52%

九、节能环保支出 8,525 7,441 87.28% 4,046 119.18%

十、城乡社区支出 25,082 22,371 89.19% -11,375 -33.71%

十一、农林水支出 39,917 34,318 85.97% 4,813 16.31%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4,622 4,081 88.30% 1,190 41.16%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6,092 4,064 66.71% 1,349 49.69%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618 2,271 86.75% 1,441 173.61%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657 2,545 69.59% 382 17.66%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37,434 28,662 76.57% 8,161 39.81%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等支出 1,214 1,213 99.92% -387 4.38%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67 1,664 99.82% 70 6.52%

十九、其他支出 2,207 601 27.23% 104 20.93%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29,993 29,993 100.00% -342 -1.13%

二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息支出 74 74 100.00% 36 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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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支出情况表

附表三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调 整

预算数

2020 年支出数 比 2019年

金额 占预算% 增减额 增幅%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84,551 182,345 98.80% -27,436 -13.0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719 24,800 125.77% -1,244 -4.78%

二、国防支出 284 292 102.82% -80 -21.51%

三、公共安全支出 8,318 11,966 143.86% -2,241 -15.77%

四、教育支出 58,371 62,574 107.20% -3,854 -5.80%

五、科学技术支出 3,229 3,235 100.19% -2,018 -38.42%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384 1,529 110.48% -884 -36.63%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147 20,175 100.14% -5,357 -20.98%

八、卫生健康支出 21,764 22,627 103.97% -1,988 -8.08%

九、节能环保支出 315 515 163.49% -665 -56.36%

十、城乡社区支出 9,950 10,418 104.70% -3,432 -24.78%

十一、农林水支出 8,542 9,131 106.90% -4,088 -30.93%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965 1,427 147.88% 219 18.13%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45 302 123.27% -28 -8.48%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2 235 116.34% -47 -16.67%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346 1,604 119.17% 174 12.17%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8,673 8,786 101.30% -40 -0.45%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164 1,164 100.00% -367 -23.97%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323 1,565 118.29% 297 23.42%

十九、其他支出 18,610 #DIV/0!

二十、债务付息支出 #DIV/0! -1,755 -100.00%

二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息支出 #DIV/0! -3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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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表

附表四 单位：万元

项 目 实际执行数 项 目 实际执行数 备注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893,959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9,118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5,767 其中：本级支出 182,345

上划中央“五税”收入 638,192 上年结转支出 27,482

省市专款支出 119,298

二、上级补助收入 159,074 调入政府债务付息支出 29,993

其中：市财政 12.5%返还 18,810 二、中央、省、市上解支出 737,782

专项补助收入 57,109 其中：上划中央“五税”收入 638,192

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83,155 中央对地方增值税“五五分享”上缴 40,688

三、调入资金 40,322 省级 20% 40,092

其中：调入财力 12,413 市级 12.5% 18,810

调入政府债务付息资金 27,909 三、调出资金

四、上年结余收入 20,125 四、滚存结余 18,818

五、一般性债券收入 2,238 其中：项目结转下年 18,818

六、上年结转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平衡数 1,115,718 平衡数 1,1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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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表
附表五 单位：万元

年度

收入项目

2020 年

完成数

2021 年

预算数

比上年

增量

比上年

增长%

占财政总

收入比重%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55,767 271,118 15,351 6.00% 28.61%

其中：税收收入合计 205,892 234,808 28,916 14.04% 24.78%

（一）工商税收 200,920 230,208 29,288 14.58% 24.29%

增值税 50% 109,986 127,055 17,069 15.52% 13.41%

营业税改增值税 50% 10,507 13,128 2,621 24.95% 10.02%

企业所得税 40％ 21,557 28,657 7,100 32.94% 3.02%

个人所得税 40％ 3,920 4,100 180 4.59% 0.43%

资源税 78 100 22 28.21% 0.01%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903 28,950 47 0.16% 3.06%

房产税 4,605 4,822 217 4.71% 0.51%

印花税 3,488 3,871 383 10.98% 0.41%

城镇土地使用税 7,441 8,095 654 8.79% 0.85%

土地增值税 8,720 9,505 785 9.00% 1.00%

车船使用税 1,357 1,475 118 8.70% 1.13%

环境保护税 387 450 63 16.28% 0.05%

其他税收收入 -29 0 29 -100.00% 0.00%

（二）耕占税、契税收入合计 4,972 4,600 -372 -7.48% 0.49%

耕地占用税 999 1,000 1 0.10% 0.76%

契税 3,973 3,600 -373 -9.39% 3.51%

（三）非税收入合计 49,875 36,310 -13,565 -27.20% 3.83%

行政性收费收入 2,799 5,500 2,701 96.50% 0.58%

罚没收入 4,747 5,000 253 5.33% 0.5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4,553 6,500 -8,053 -55.34% 4.96%

捐赠收入 2,482 1,000 -1,482 -59.71% 0.11%

专项收入 18,810 16,210 -2,600 -13.82% 1.71%

其中：教育费附加收入 12,343 12,000 -343 -2.78% 1.27%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2,595 2,000 -595 -22.93% 1.53%

其他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889 100 -3,789 -97.43% 0.08%

二、上划中央“五税”收入 638,192 676,478 38,286 6.00% 71.39%

增值税 50% 120,493 140,183 19,690 16.34% 14.79%

消费税 100% 476,777 484,159 7,382 1.55% 51.09%

企业所得税 60% 32,336 42,986 10,650 32.94% 4.54%

个人所得税 60% 5,880 6,150 270 4.59% 4.69%

车辆购税（100%） 2,706 3,000 294 10.86% 2.92%

三、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893,959 947,596 53,637 6.00% 100.00%

备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部门计划数：税务局 246808 万元，财政 243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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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支配财力
附表六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 备 注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1118 增幅 6%

减：专项收入 16210 教育费附加 12000 万元,其他收入 4210 万元。

二、财政分成计算数 254908

三、基数年收入数 13543

四、上缴上级支出 108475

1、基数上缴（增值税调整分享比例上划财力 40688 万元） 51522

中央 40688 万元(增值税调整固定上解)、 省 4713 万元（检

察院 2013 万元、法院 2542 万元、其他 158 万元），市 1121

万元，联合公司 2020 年地方级企业所得税预计 5000 万元。

2、省增量 20% 37969

3、市增量 12.5% 18984

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支配财力 162643 财力占收入比重为 58.75%

其中：经常性财力 146433

六、市财政体制 12.5%返还 20105

七、省级返还联合公司企业所得税 5000 省级返还联合公司企业所得税

合计总财力 187748

备注：年初预算数实际财力 187748 万元=经常性财力 146433 万元+专项收入 16210 万元+市财政体制 20105 万元+省级联合公司企业所得税返还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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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泉港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表

附表七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预算支出数 其中：

合计
占本级

财力比重

人员

经费

公用

经费

专项

经费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859 10.58% 9,349 3,505 7,005

二、国防支出 277 0.15% 84 73 120

三、公共安全支出 9,426 5.02% 6,964 1,465 997

四、教育支出 59,196 31.53% 42,069 4,678 12,449

五、科学技术支出 3,450 1.84% 232 74 3,144

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303 0.69% 694 189 420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4,378 12.98% 14,999 211 9,168

八、卫生健康支出 19,353 10.31% 12,861 789 5,703

九、节能环保支出 552 0.29% 32 0 520

十、城乡社区支出 9,792 5.22% 1,953 418 7,421

十一、农林水支出 7,088 3.78% 3,397 289 3,402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1,475 0.79% 450 177 848

十三、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315 0.17% 168 38 109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9 0.08% 93 26 40

十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338 0.71% 886 287 165

十六、住房保障支出 8,607 4.58% 8,507 47 53

十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164 0.62% 0 0 1,164

十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459 0.78% 829 322 308

十九、预备费 1,000 0.53% 1,000

二十、其他支出 17,557 9.35% 16,217 300 1,040

当年可支配财力 187,748 100.00% 119,784 12,888 55,076

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 25,117 0 10 25,10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12,865 0 119,794 12,888 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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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计划

附表八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收入数

2021 年

收 入

预算数

项目
2020 年

支出数

2021 年

支 出

预算数

备 注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66,439 103,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6,4988 103,000

1、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 3,8606 100,000 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36,954 62,500

2、污水处理费收入 1,089 1,000 2、债务付息支出 4,986 40,000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696 2,000 3、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 500

4、专项债务收入 223,048 0 4、专项债务支出 223,048 0

备注：基金支出按列收列支原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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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计划

附表九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国有资本

预算收入

2021 年

国有资本

预算收入

项 目

2020 年

国有资本

预算支出

2021 年

国有资本

预算支出

备 注

一、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34 485 二、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03 208

1、 企业利润收入 234 380 1、资本性支出 203 170

2、股利、股息收入 0 105 2、费用性支出 0 38

3、其他企业利润收入 0 0 3、其他支出 0 0

总 计 234 485 总 计 203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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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计划

附表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收入数

2021 年

收入预算数
项目

2020 年

支出数

2021 年

支出预算数
备 注

一、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5470 25867 一、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7004 26221

1、企业养老基金 12556 13725 1、企业养老基金 13243 13725

2、机关养老基金 12332 11792 2、机关养老基金 11610 12146

3、失业保险基金 582 350
3、失业保险、医疗补助、职业技能等

基金
2151 350

二、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5211 21983 二、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9909 20055

1、工伤保险基金 908 1009 1、工伤保险基金 867 1009

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6771 16270 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1553 11542

3、被征地农民失地保障金 7532 4704 3、被征地农民失地保障金 7489 7504

总计 50681 47850 总计 46913 46276

备注：从 2018 年起职工医保、公务员医疗补助、生育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医疗救助等统一由市财政统筹。


